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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  州   大   学 
 

教务〔2017〕134 号 

 

广州大学 2017 年第二批本科专业校内 

评估工作的安排 

  

 

根据《广州大学关于组织开展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广

大〔2017〕91 号）要求，第二批 46 个本科专业将于 9-10 月接受校

内评估。现将有关评估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评估工作的组织及流程 

本次专业评估由教务处（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）牵头、学

院协作一起组织实施，按照专业自评、学校组织专家组评估、专业整

改等环节分步进行。评估流程及具体时间将由评估专家组决定（提前

一天告知学院），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： 

1.学院负责人介绍学院总体情况(10分钟)； 

2.专业汇报（专业负责人汇报 15分钟，专家提问 20分钟）； 

3.听课观课； 

4.考察走访（走访实验室）及文卷审阅（培养方案、建设规划、

教学大纲、试卷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及归档材料、支撑材料等； 

5.深度访谈（院长、主管教学副院长、主管实验室副院长、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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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、教师、学生）； 

6.专家组集中评议； 

7.专家组反馈意见。 

二、专业分组及评估时间 

本次专业评估分工科、理工、文管三大组，以学院为单位划分

若干小组。专业评估分组及评估时间详情见附件。 

三、评估专家的工作联络与接待 

学校组建校级评估专家联络员队伍，学院应成立相应的评估专家

工作接待小组，指定专人负责评估专家接待工作。 

四、评估地点 

各学院须于 9月 20日前确定接受评估的地点，并填写如下表格，

提交给教学评估中心。 

被评专业名称 评估地点 联系人及电话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五、评估学院须准备的材料 

1.《广州大学 XX 本科专业自评报告》（一式 6 份）（美术学院 7

份）； 

2.评估期间本专业开课一览表； 

3.评估期间本专业没有授课任务的 10 位专任教师名单（包括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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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教师姓名、职称、学历/学位、年龄、最后毕业学校、主要承担

的课程）； 

4.评估期间本专业没课上且没有外出实习任务的 20 位学生名单

（包括序号、专业名称、学生姓名、年级、班级）。 

以上纸质材料在专家进校当晚送到专家住所。 

各专业务必在 9月 20日前，向评估中心提交符合《广州大学 XX

专业自评报告（样例）》要求的自评报告（纸质版 1份，电子版 OA给

吴琼老师）。同时，提交以下教学基本状态数据（纸质版 1 份，电子

版 OA吴琼老师）： 

A:所有专业 

（1）各学院全体《专业教师（含外聘教师）》名册 

 

XX学院专业教师名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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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XX学院外聘教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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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近三年来 XX 专业录取情况 

近三年来 XX 专业录取情况列表 

年份 
招生 

省份 
招生数 

录取 

批次 

省最低 

分数线 

学校分

数线 

本专业 

分数线 

第一志愿 

录取比例 

2014        

2015        

2016        

（3）XX专业核心课程汇总 

XX 专业核心课程列表 

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共计  

本专业总学分      ，本课程合计   学分，占总学分  %。 

B:工科专业 

（1）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

程（至少占总学分的 15%）； 

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列表 

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

1    

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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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 

共计  

标准要求：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（至

少占总学分的 15%） 

本专业总学分     ，本课程合计   

学分，占总学分  %，是否达到要求？ 

（2）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课程、专业基

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（至少占总学分的 30%）； 

 

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课程、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

类课程列表 

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

工程基础

类 

   

   

专业基础

类 

   

   

专业类课

程 

   

   

共计  

标准要求：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课程、专业基础类课

程与专业类课程（至少占总学分的 30%） 

本专业总学分     ，本课程合计   

学分，占总学分  %，是否达到要求？ 

（3）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至少占总学分的

20%）； 

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列表 

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

1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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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  

3    

共计  

标准要求：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至少占总学分的 20%） 本专业总学分     ，本课程合计   

学分，占总学分  %，是否达到要求？ 

 

（4）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（至少占总学分的

15%）。 

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列表 

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共计  

标准要求：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（至少占总学分的 15%） 本专业总学分     ，本课程合计   

学分，占总学分  %，是否达到要求？ 

其它材料请按照教务【2017】67 号文件要求准备和提交。 

附件:广州大学 2017 年 9-10 月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分组

及时间安排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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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广州大学 2017 年第二批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分组及时间安排表 

28 个文管专业 

文管分组 学院 专业名称 评估时间 评估标准 

文管 1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3 人，行业专家 1 人，管

理专家 1 人，评估时间 1 天。 

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
9 月 28 日 

（周四） 
校评标准 

文管 2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3 人，行业专家 1 人，管

理专家 1 人，评估时间 1 天。 

音乐舞蹈学院 舞蹈编导 
9 月 28 日 

（周四） 
校评标准 

文管 3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4 人，管理专家 1 人，评

估时间 1 天。 

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
9 月 28 日 

（周四） 
校评标准 

文管 4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2 人/专业，管理专家 1

人，评估时间 2 天。 

人文学院 
汉语言文学 

9 月 28-29 日 

（周四至周五） 
校评标准 

历史学 

文管 5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1 人/专业，行业专家 1

人，管理专家 1 人，评估时

间为 3 天。 

新闻与传播学院 

广播电视学 

9 月 25-27 日 

（周一至周三） 
校评标准 广告学 

播音与主持艺术 

文管 6组 

专家组共 5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1 人/专业，管理专家 1

人，评估时间为 3天。 

工商管理学院 

市场营销 

9 月 25-27 日 

（周一至周三） 
校评标准 

人力资源管理 

电子商务 

工商管理 

文管 7组 

（专家组共 5人，其中学科

专家 2人/专业，管理专家 1

人，评估时间为 2天） 

公共管理学院 

公共事业管理 
9 月 28-29 日 

（周四至周五） 
校评标准 

行政管理 

文管 8组 

专家组共 5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1 人/专业，管理专家 1

人，评估时间 3天。 

教育学院 

教育学 

9 月 27-29 日 

（周三至周五） 
校评标准 

学前教育 

应用心理学 

心理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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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管 9组 

专家组共 5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1 人/专业，行业专家 1

人，管理专家 1人，评估时

间 3 天。 

经济与统计学院 

国际经济与贸易 

9 月 25-27 日 

（周一至周三） 
校评标准 金融学 

会计学 

文管 10组 

专家组共 6人，学科专家 5

人（其中 1人同时为管理专

家），评估时间 3天。 

美术与设计学院 

动画 

9 月 25-27 日 

（周一至周三） 
校评标准 

美术学 

视觉传达设计 

产品设计 

服装与服饰设计 

文管 11组 

专家组共 5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4 人，管理专家 1人，评

估时间为 1天。 

外国语学院 英语 
9 月 28 日 

（周四） 
校评标准 

文管 12组 

专家组共 5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4 人，管理专家 1人，评

估时间为 1天。 

外国语学院 日语 
9 月 29 日 

（周五） 
校评标准 

12 个工科专业 

工科分组 学院 专业名称 评估时间 评估标准 

工科 1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3 人，行业专家 1 人，管

理专家 1 人，评估时间 1 天。 

土木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
10 月 9 日 

（周一） 
认证标准 

工科 2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1 人/专业，行业专家 1

人，管理专家 1 人，评估时

间 3 天。 

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

机械设计制造及

其自动化 
10 月 9-11 日

（周一至周三） 
认证标准 电气工程及其自

动化 

工业设计 

工科 3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1人/专业，行业专家 1人，

管理专家 1 人，评估时间 3

天。 

计算机科学与教育软

件学院 

软件工程 

10 月 9-10 日  

（周一至周二） 
认证标准 网络工程 

 
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安全 

10 月 11 日 

（周三） 

工科 4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

人，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

人，行业专家 1 人，管理专

家 1 人，评估时间 2 天。 

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

光电信息科学与

工程 

10 月 9-10 日

（周一至周二） 
认证标准 

电子信息科学与

技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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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科 5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1 人/专业、行业专家 1

人，管理专家 1 人，评估时

间 3 天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

化学工程与工艺 

10 月 9-10 日

（周一至周二） 
认证标准 食品科学与工程 

 
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 

10 月 11 日  

（周三） 

6 个理科专业 

理科分组 学院 专业名称 评估时间 评估标准 

理科 1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4 人，管理专家 1 人，评

估时间 1 天。 

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
10 月 9 日 

（周一） 
校评标准 

理科 2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4 人，管理专家 1 人，评

估时间 1 天。 

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 
10 月 11 日 

（周三） 
校评标准 

理科 3 组 

专家组共 5 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4 人，管理专家 1 人，评

估时间 1 天。 

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
10 月 9 日 

（周一） 
校评标准 

理科 4组 

专家组共 5人，其中学科专

家 1 人/专业，行业专家 1

人，管理专家 1人，评估时

间 3 天。 

地理科学学院 

地理科学 

10 月 9-11 日

（周一至周三） 
校评标准 人文地理与城乡

规划 

地理信息科学 

 


